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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发人：刘世环                   兴农提字〔2024〕5号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类: A2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县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第063号议案的答复

涂剑峰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关于解决樟木乡新城村七公丘组灌溉水渠项目的建议”的议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我局高度重视你村对农业生产设施修缮的迫切需求，该水渠是2018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所建的水渠,暂无法将其列入重建或提升改造计划，可利用每年下拨到各乡镇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资金进行维修。

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关心，希望继续对三农工作给予支持。
附件：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2023年6月15日

抄送：县人大常委会选任联工委，县政府办公室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兴国县农业农村局  谢华胜

联系电话：15070154555

附件

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大代表建议号码:第063号

	代表/委员姓名
	涂剑峰
	通讯地址
	樟木乡

	联系电话
	13979701761
	邮政编码
	342400

	议 案

标 题
	关于解决樟木乡新城村七公丘组灌溉水渠项目的建议

	议 案

编 号
	063号
	分类A1A2A3
 B1B2 C1C2
	A2

	承办单位
	兴国县农业农村局
	通讯地址
	潋江镇长冈西路

	联系电话
	0797-5322965
	邮政编码
	 342400

	代表对办理情况的反馈意见

	

	满 意
	 
	基本满意
	 
	不满意
	 

	备注：请在相应的反馈栏内打“√”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名：

     年　月　日
注：此表一式四份，请代表将意见表寄承办单位一份，县人大常委会选任联工委一份，县政府办公室一份，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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